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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5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2026-005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十一届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3月17日发出，会议于2026年3月31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董

事会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6人，委托出席董事1人，

董事张少峰因公无法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孙国君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长罗乾宜

主持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聘任王志文为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聘任王志文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志文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王志文先生简历如下：

王志文先生，1967年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中国

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大学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热能工程（锅炉）专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于

四川大学法律专业并获法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企业法律顾问。历任中国东

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法务审计部部长、

企管与法务部部长、企业管理部/法律事务部部长、法务风控部部长。2019年11

月至2021年5月任本公司监事；2021年5月至2025年11月任本公司职工监事；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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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至2025年11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2022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本公司公

司治理部部长。2022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治理

部部长；2022年4月起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2022年12月起

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合规官。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收购标的2025年度业绩实现

情况的议案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收购标的202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已经董事会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所涉收购标的202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东方电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收

购标的202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的公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

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

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5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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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

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履职情

况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已经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度环境、

社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通知另行公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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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内控体系建设工作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内控体系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内控体系建设工作情况

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

议案

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

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2026年度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6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2026年度审计工作计划。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通过东方锅炉攀枝花氢光储一体化项目——盐边四平山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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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储能电化学储能项目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锅炉）攀枝

花氢光储一体化项目——盐边四平山光伏氢储能电化学储能项目已经董事会战

略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同意东方锅炉以建设转让

模式投资建设东方锅炉攀枝花氢光储一体化项目-盐边四平山光伏氢储能电化学

储能项目，项目总投资不超过38846.26万元，东方锅炉对项目公司增资11653.88

万元。本议案尚需取得上级单位同意方可实施。

表决情况：有效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